香港野外定向總會

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


2005年度野外定向教練周年研討會 

Annual Coaching Seminar for Orienteering Coaches 2005

日 期
:
2005年6月12日(星期日)
時 間
:
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

地 點
:
上午 - 沙田體育學院  銀禧廳

         下午 - 牛寮

名 額
:
60人 (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)
費 用
:
每人港幣$40 (不包括午膳), 另往來牛寮交通費每人港幣$20
報 名
:
填妥附表，連同支票(抬頭請寫“香港野外定向總會”)
於2005年5月31日或之前交回總會辦事處

備 註
:
凡出席研討會者可獲2005/2006年度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乙部8分

         (上午及下午每節各佔4分)

活動程序
:

	時 間
	內  容
	講者／負責人

	0930-0940
	報到及登記
	

	0940-1000
	研討會活動程序簡介
	吳金富

	1000-1040
	Trail-O專體介紹
	莫道

	1040-1130
	小組討論:

1.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推廣計劃(YPS)、
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(YOC)、
公園定向推廣計劃、學校示範及學校簡易運動

2. 訓練課程內容更新、.訓練教材及物資維修
3. 教練編配、課程津貼政策及課程行政

4. 教練增值計劃教練延續培訓計劃及計分
	各小組組長

	1130-1230
	小組討論分組報告
	各小組組長

	1230-1300
	頒發2005-2006年度教練委任證書及總會教練獎
	總會會長

	1300-1345
	午 膳
	

	1345-1400
	集合及乘車前往牛寮
	

	1430-1630
	Trail-O模擬練習
	莫道

	1630-1700
	乘車往荃灣
	


2005年度野外定向教練周年研討會

Annual Coaching Seminar for Orienteering Coaches 2005

回條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(姓名) 將 ＊ 出席 / 不出席2005年6月12日之教練周年研討會，特此通知。

□現金

□支票:




(支票號碼)







(銀行名稱)
（以下個人資料沒有更改，則無須填寫）

聯絡電話
：






電郵：











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(
小組討論

本人在公開討論環節中有以下意見／建議：

	討論題目
	意見/建議

	1. 青少年推廣計劃等:
主要討論人手分配、如何增進青少年定向推廣的成效和資料分析
	

	2. 訓練課程內容更新、訓練教材及物資維修:
分階段(L1-L4)的訓練計劃推行了數年以來, 是否需要修訂及更新;
總會提供的教材是否足夠
	

	3. 教練編配、課程津貼政策及課程行政:
   如何減少總會的工作量和更有效地運用資源
	

	4.教練增值計劃、教練延續培訓計劃及計分:
  是否有需要更改註冊年度為兩年
及計分方法
	


＊請刪去不適當者
教練簽署：







日期：







教練註冊制度

	教練級別:
	1. 準一級教練

2. 一級教練

3. 二級教練

4. 三級教練


	任期:
	每年六月一日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



	職責:
	1. 協助總會推廣野外定向運動

2. 積極參與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, 增進知識
3. 確保每項訓練課程均遵照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的指引去進行



	權利:
	1. 向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申請開辦訓練課程(擔任總教練)

2. 擔任香港野外定向總會註冊課程教練

3. 獲發教練津貼(非註冊教練將不獲發教練津貼)

	
	

	
	

	申請資格:
	1.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個人會員 及

2. 持有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簽發或認可的教練証書 及

3. 在過去一年參與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, 並取得以下指定分數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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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* 有關分數計算, 請參閱「教練延續培訓計劃」的計分表

註: a. 第一年持有教練証書人仕可獲豁免第三項的要求

   b. 申辦各項課程時, 必須於教練姓名旁註明註冊教練証號碼
   c. 非註冊教練必須由一位相同或以上級別的註冊教練陪同教 

      學, 方能獲取「定向培訓活動」分數


	申請辦法:
	1. 申請者須填妥申請表格, 連同近照一張及HK$20註冊費，
於2005年5月31日或之前一并遞交總會

2. 註冊後, 各教練將獲發「註冊教練証」一張

	
	


註冊教練申請表

(2005－2006年度)

申請級別: 準一級教練 / 一級教練 / 二級教練 / 三級教練

個人資料:

姓名：






 (English)




 (中文)　屬會：





聯絡電話：



（手提）


（日間）　總會會員號碼：




教練註冊編號：






　電郵地址：









□現金
／
□支票:




(支票號碼)




(銀行名稱)
延續培訓記錄 (2004年6月1日至2005年5月31日):
甲：定向培訓活動:

	
	訓練班註冊編號／名稱
	訓練班日期
	時數
	分數
	屬會簽署及蓋印(如適用)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總分數：
	
	


乙：個人進修活動

	
	訓練班/研討會名稱
	日期
	舉辦機構
	時數
	分數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總分數：
	

	＊如敷不應用，可另加紙張填寫
	

	
	教練簽署：
	

	
	
	


總會專用

□
照片

· 可獲委任

· 不獲委任，
原因：




退回日期：





版本:1/6/2003
教練延續培訓計劃
計分表

	
	準一級教練
	一級教練
	二級教練
	三級教練

	每年最低要求分數
	20
	36
	72
	124

	甲.定向培訓活動
	12
	24
	54
	100

	定義: 從事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訓練工作, 每小時一分為單位, 以實際出席時數計算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最高分值:

1. 野外定向第一學習階段訓練班
2. 野外定向第二學習階段訓練班
3. 野外定向第三學習階段訓練班

4. 野外定向第四學習階段訓練班
5. 屬會訓練(需提交計劃書並由屬會証明完成)
6. 總會集訓隊訓練
7. 野外定向教練訓練班(包括教學實習)
· 準一級教練
· 一級教練
· 二級教練
· 三級教練
8. 同樂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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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乙. 個人進修活動
	8
	12
	18
	24

	定義(一): 參與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課程/活動, 每小時一分為單位, 以實際出席時數計算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最高分值:

1. 另一級別的甲部:「運動通論」訓練班
2. 教練研討會 / 工作坊
3. 野外定向總會主辦的課程
4. 急救訓練班 / 運動科學及醫學訓練班
5. 香港體協暨奧委會、教練培訓委員會及

康體發展局主辦的講座 / 研討會

定義(二): 完成野外定向總會認可的一次工作/活動, 將可獲得括弧( )內的分值。

右列為每項課程/活動的全年可被計算的最高分值:

1. 擔任總會註冊賽事之控制員/繪圖員/賽程設計/賽事主任 (4)

2. 完成錦標聯賽/色級賽 (1)

3. 出席訓練及教練委員會會議 (1)

4. 出版訓練及教練委員會通訊/製作教材 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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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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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4

2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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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其他活動/課程是否認可,將由訓練及教練委員會決定
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體育大樓1014室
Room 1014 Sports House, No.1 Stadium Path, So Kon Po, Causeway Bay, Hong Kong

              電話 Telephone     
 (852)25048111, 25048112            傳真 Facsimile      (852)25775595

              電郵 E-mail         info@oahk.org.hk
                   網址 Homepage     http://www.oahk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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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最低要求分數		準一級教練		一級教練		二級教練		三級教練

		1. 定向培訓活動		12		24		54		100

		2. 個人進修活動		8		12		18		24

				20		36		72		124






